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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論 文 導 讀  

 

優先承買權之效力與行使期間 

─最高法院九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九九號民事判決評釋 

 

 

 編目：民法 

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，第 10 期，頁 31~38 

作者 林誠二教授 

關鍵詞 優先承買權 

摘要 

本文擬先釐清系爭法條所定優先承買權之意義，次論及各種優先承買權之類型及

效力，並提出對系爭法條之優先承買權，各自應對義務人以及第三人發生何種效

力，更進步提出系爭法條之優先承買權之行使，在特定條件下應發生「權利失效」

之效果，以維法律秩序。 

本案事實 

本件上訴人 A 自訴外人 X 處承購座落於被上訴人 B、C 土地（下

稱「系爭土地」）上之房屋（下稱「系爭房屋），並主張就系爭土

地有不定期之租賃關係存在，業經法院另案確定判決所認定。B、

C 二人於二○○七年七月十二日以新台幣五千萬元與被上訴人 D

簽約出售時，未依土地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，通知 A 是否於十日

內依同條件優先購買，即於同年月三十日以買賣為原因，將所有

權移轉登記為被上訴人 D、E、F 三人共有，嗣被上訴人 D 再於二

○○九年一月十日以夫妻贈與為原因，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

被上訴人 E，亦未通知上訴人 A 依同條件優先購買，上訴人 A 主

張各該移轉契約依法不得對抗 A。  

爭點 
民法第 426 條之 2 及土地法第 104 條所定優先承買權之權利性質

與效力如何？其行使期間應如何認定？ 

重點整理 

判決理由 

重點整理 判決理由 

優先承買權對出賣人具有相對之物權效力，承租人一旦行使該權

利，即係對出賣人行使買賣契約訂立請求權，亦即請求出賣人按

其與第三人約定之同樣出賣條件補訂書面契約。 

上揭二條文所稱之「出賣條件以書面通知」及「出賣通知」者，

係專指「出賣人」將同樣出賣條件（諸如買賣標的、範圍、價金、

付款、瑕疵擔保等是）對優先承買權人而為通知而言，不包括買

受該基地第三人之通知在內。此觀民法第 426 條之 2 第 2 項增訂

「前項情形，『出賣人』應將出賣條件以書面通知優先承買權人。

優先承買權人於通知達到後十日內未以書面表示承買者，視為放

棄」，並於第三項增設「『出賣人』未以書面通知優先承買權人而

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者，不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」，暨土地法第 104

條第 2 項規定「前項優先購買權人，於接到『出賣通知』後十日

內不表示者，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」。 

重點整理 評析 
本文認為若優先承買權之行使結果僅係賦予權利人請求義務人

「強制為承諾」之請求者，不啻使權利人另須於訴訟上先取得「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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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人為承諾」之勝訴確定判決後始能依照契約關係向義務人有

所請求，不如認為權利人一旦行使權利後，無須經義務人之同意，

權利人與義務人間即形成買賣關係，僅該買賣關係之權利義務應

與義務人及第三人所定買賣契約一致，從而權利人即可直接於訴

訟上向義務人主張因買賣關係所生之權利（即請求移轉系爭財產

權利）。本件最高法院所持理由，似仍沿襲過往實務見解之看法，

依上訴人 A 之聲明，承審法院似應直接駁回上訴人 A 之請求移轉

登記系爭土地部分之請求或上訴，或使上訴人有追加聲明之曉諭。

本文以為「不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」，宜解為「義務人與第三人間

之買賣契約以及物權行為，對於優先承買權人均不生效力」，即對

於權利人而言，第三人未取得系爭不動產所有權以及不動產登記

名義之法律上原因，此際權利人得依民法第 242 條規定代位義務

人依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中段或第 179 條請求塗銷登記，並於塗

銷後再依行使優先承買權後成立買賣關係請求義務人將系爭不動

產所有權登記於己。本件判決中，上訴人 A 本於優先承買權直接

訴請塗銷被上訴人 B、C、D、E、F 間之所有權移轉登記，應非此

具有物權性質之優先承買權應有之效果。 

第三人對於權利有出賣事實之告知或義務人透過其他方式使權利

人知悉或可得而有出賣之事實，均非上揭條文之書面通知，應不

生權利人於知悉十日後視為放棄優先承買權效果。 

倘權利長久不行使，已使義務人與第三人之法律關係趨於穩定，

並使其信賴權利人已有不行使權利之外觀事實者，依誠實信用原

則應認為權利人如於相當期限經過後方行使權利時，得因義務人

或第三人之抗辯使優先承買權發生「權利失效」之效果，以確保

已形成法律之秩序。 

考題趨勢 

民法第 426 條之 2 及土地法第 104 條所定優先承買權之性質與效力為何？其通知方

式與行使期間如何？對義務人以及第三人之效力如何？權利人得否直接訴請第三

人塗銷所有權登記？在何種情況下可能發生「權利失效」之效果？ 

以上各爭點與問題均環環相扣，考生應予特別留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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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延伸知識推薦，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【月旦法學知識庫】www.lawdata.com.tw

立即在線搜尋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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